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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刘京华法官商榷 2004年7月7日，《法制日报》刊登北京

市高级法院法官刘京华先生题为《也谈律师地位之高低》（

以下简称《也》文）的文章。文章认为，我国律师享有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

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应当首先明确何谓“地位”。按

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地位”一词具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人或团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二是人或物所占

的地方。显然，《也》文所谓律师地位应当是就第一层意思

而言。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律师在社会关系所处的位置？ 

虽然现代法治赋予了律师太多的光环，但中国律师所处的环

境却与之大相径庭。律师是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但律师有

时自身权益也不能保障。民事诉讼中，法官以种种理由限制

、剥夺律师诉讼权利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律师却没有办法抗

争。刑事诉讼中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这些理论界和实

务界耳熟能详的问题，多少年一直不能得到解决。特别是近

年来，律师因执业遭受打击报复、被违法羁押的事情更是层

出不穷。令人遗憾的是，当律师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救济

的渠道。在很多情况下，与律师发生争议的公检法办案人员

就是争议的裁判者。律师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成为民间私权

的代表，认为“律师作为私权利的民间代表，与私权利共同

制衡国家各公权力，这正表明律师在法治国家享有的‘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相当高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是毫无



根据的。 与常人相比，律师要承受更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

业内人士都知道，案源是律师的生存之本。在竞争激烈的市

场环境下，开拓案源的难度并非常人能够想象。律师在为开

拓案源支付高额经济成本的同时，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难怪有人说：在中国不懂法律不妨碍成为好律师，但没有

案源绝对成不了好律师。没有案子时愁没事做，有了案子愁

事难做。在律师的概念里，没有工作与休息时间的区别。从

接受案件那一刻始，直到案件处理完毕，律师都在工作，其

工作时间何止八小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

律师的义务是依法、诚信、勤勉地为当事人服务。律师决定

不了案件的结果，可当事人并不这么看。如果案件胜诉，他

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对的；如果案件败诉，他首先想到的是如

何找到律师的错误。遇到通情达理的当事人，自然是律师的

幸运，但谁能保证当事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呢？律师帮助当事

人打赢官司，当事人拒付律师费的事情不也经常见诸报端吗

？相比之下，公职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却无

须为此类事情绞尽脑汁、更无须为此类事情四处奔波。社会

对法官、检察官、公务员这类职业的尊崇与敬畏，使他们无

论走到哪里都会让人另眼看待。如果做一个调查，我相信愿

意做法官、检察官、公务员的人绝对比愿意做律师的人多。 

我国律师不但缺少执业权利的保障，还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

。笔者原先所在单位一处长做肾脏移植手术，先后花近20万

元，基本上都是单位报销，但律师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公务员在子女入学、住房、交通、通讯、休假等方面享有的

福利也是律师这类职业群体望尘莫及的。更为重要的是，律

师职业缺乏与其他职业之间的互通机制。一旦做了律师，基



本上失去了进入政界的机会，也很难有参政议政的渠道。何

谈律师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每年都有许多人加入律师队伍

，也有人离去，但往往“来时踌躇满志，走时伤痕累累”。

律师队伍的壮大能否说明律师业是“中国当前最受青睐的高

收入行业”？当然不能。在很多情况下，做律师是迫于就业

压力的无奈选择。同时，社会的错误观念、媒体的不当宣传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就是我国律师的真实现状，这

就是我国律师的现实境遇！《也》文却不顾这些基本事实，

武断地提出“我国律师享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法律和

社会地位”的观点。我不知道作者出此高论是别有用心，还

是别出心裁？在此，有必要指出其论述时的四个错误： 第一

、《也》文混淆了“地位”和“作用”概念。如前所述，按

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地位”一词具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人或团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二是人或物所占

的地方。“作用”一词具有四种含义：一是对事物产生的影

响；二是对事物产生影响的活动；三是对事物产生效果；四

是用意。显然，律师将会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作用，甚至是

巨大作用，但并不能说明律师具有很高的地位。 第二、《也

》文颠倒了“应然”与“实然”关系。在法治国家，律师应

当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应然的范畴。但就现阶段我国

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来看，远没有达到“独特的不可替

代的”相当高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 第三、《也》文犯

了以部分代全体的逻辑错误。律师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

事实，但不能说律师行业是高收入行业。在看到个别律师高

收入的同时，还要看到很多律师在为生计奔波，更要看到律

师收入背后的高额成本。即便律师都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



也只能说明律师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并不能就此说律师也

一并具有了较高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 第四、《也》文

没有正确区分现象和本质。《也》文运用律师业务范围广泛

，作为律师社会地位高的一个论据。律师业务范围广泛只是

一个现象，而且是针对行业整体而言。对个体而言，与法官

一样，律师从事的业务也是有专业分工的。另外，《也》文

还从律师的特点、性质，律师事务所转制、定位甚至税务监

管这些表面现象推导结论，显然把现象等同于本质。 著名法

学家江平教授曾说：律师兴则国家兴。我们有理由相信，律

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律师职

业也必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如果置现状于不

顾，故意拔高我国律师的现实地位，就会对人们产生误导，

从而影响社会对保障律师权利、改善律师状况、提高律师地

位的积极性，最终影响律师业的健康发展。作者：戴福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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